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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合作開發

本公告由酷派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為「本集團」）根據第571
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的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及上市規則第13.09條而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七日之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附屬公司
與深圳市星華安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星華安」）簽訂之合作開發協議書（「該協
議」），據此，訂約方已同意共同合作開發酷派信息港一期、二期及三期（「該項
目」）。

於本公告日期，該項目一期已接近完工，而該項目二期及三期的建設工程尚未開
始。本集團自簽訂該協議以來一直持續考慮及審議其有關該項目二期及三期的開
發計劃，鑒於市況變化，本公司的相關附屬公司已同意終止該協議及其項下擬進
行之交易。董事會認為，終止該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將不會對本集團的財
務狀況或業務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本集團將繼續考慮及探尋其他可能的開發該項目二期及三期的渠道。本公司將於
必要時就該項目另行作出公告。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謹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酷派集團有限公司

馬飛
執行董事

聯席公司秘書

香港，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陳家俊先生、梁銳先生、馬飛先生、許奕波先生
及林霆峰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吳偉雄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大展博士、 
謝維信先生、陳敬忠先生及郭敬暉先生。


